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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合作〔2017〕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建立泉州海丝小记者线上线下 
活动平台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属中小学： 

泉州是古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起点城市，拥有开

放包容的海丝文化以及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，石湖码头、万

寿塔、六胜塔、九日山摩崖石刻、真武庙和江口码头、天后

宫和德济门遗址、洛阳桥、泉港土坑村、德化窑梅岭遗址、

清源山文化史迹、开元寺、伊斯兰教圣墓、清净寺、草庵等

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随处可见。 

多年来，泉州致力于实施经济、文化、城市建设一体发

展战略，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构建以“海丝”文化为重点

的泉州文化。“海丝”文化已成为泉州灿烂的文化品牌。 

进入新世纪后，泉州“海丝”文化遗产焕发全新的生机

活力。为更好地宣传推介“海丝”文化为重点的泉州文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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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、泉州海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小组办公室、

中国新闻社泉州支社拟联合设立海丝小记者线上线下活动平

台，小记者们通过记者角色的深入体验，去寻找“海丝”、发

现“海丝”、体验“海丝”，以加深青少年对“东亚文化之都”

内涵的认知、对“海丝”文化的了解，从而宣传“海丝”、推

介“海丝”，向海内外讲好泉州“海丝”故事。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泉州市教育局、泉州海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

工作小组办公室、中国新闻社泉州支社 

二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设立海丝小记者线上平台 

1.在《中国新闻网·福建》开通泉州海丝小记者在线 

2.开通海丝小记者在线手机 APP 客户端 

3.开通海丝小记者在线微信公众号 

（二）设立海丝小记者线下记者站 

1.成立海丝小记者站总部，并由主办单位授牌（地址暂

定中新社泉州支社内） 

2.学校成立海丝小记者站，并由主办单位授牌 

3.在泉州市教育局设立的海丝文化游学基地设立海丝小

记者体验营 

三、活动安排 

（一）名家访谈：组织海丝小记者对泉州各领域名家进行

深度访谈，讲述他们的海丝故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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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探访海丝遗迹：组织海丝小记者深入泉州各海丝遗

迹去发现海丝、体验海丝； 

（三）开展学生记者采访活动：组织学生记者针对社会热

点问题进行实践活动，培养学生记者观察社会，思考问题的

能力； 

（四）组织开展专题采访活动：如可选取警察、消防员、

军人、邮递员、导游、记者、医生、厨师、售后等职业进行

体验学习活动，让小记者身处其中，既学到丰富的知识，又

学会团队合作、提升自我； 

（五）开展户外采风活动：走访泉州知名企业、到驻军体

验军营生活，参加大型志愿公益活动、扶困助学等； 

（六）开展季度和年度评选优秀学生记者活动：每季度评

选一次优秀学生记者，年终评选一次年度优秀学生记者，设

立优秀学生记者、优秀习作奖、优秀观察员、优秀指导老师、

优秀组织单位等奖项； 

四、海丝小记者招收对象及报名时间 

招收对象：泉州市四年级以上（含四年级）的中小学生 

报名时间：即日起 

咨询电话：22809272（也可直接向学校报名） 

电子邮箱：165475029@qq.com 

五、报名条件 

（一）身体健康、对新闻工作感兴趣，热爱生活、兴趣广

泛，善于思考、勤奋努力，积极向上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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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有基本写作、摄影、艺术等特长者； 

（三）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，善于沟通与交流，有爱

心和责任心者； 

（四）在正规的报纸、书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上发表过

文学作品（含作文），或在校级以上作文比赛中获得过奖励的

学生优先； 

六、应尽义务 

（一）报名结束后，中新社泉州支社将组织统一面试、考

核，成绩优秀者，将正式录用为学生记者；  

（二）如实填写个人真实资料，如有变更及时联系“学生

记者站”进行更改；同时，可免费参加由中国新闻社泉州支

社组织的新闻业务培训，并将获得一本盖有中国新闻社泉州

支社公章的“学生记者采访证”）； 

（三）积极参加学生记者站组织的各种活动，采写与海

丝相关新闻，稿件可以是文字稿，也可以以图片或视频形式

交稿；  

（四）按照“学生记者站”统一要求在活动中佩带统一

标识； 

七、拥有权益 

凡报名参加 “海丝小记者”的中小学生，均视为“海丝

小记者团”成员，将拥有以下权益： 

（一）“海丝小记者”将拥有由“海丝小记者团”统一制

作的采访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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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均有机会参加由海丝小记者站组织的新闻写作培训

课、摄影培训课等；中新社泉州支社将邀请一线资深记者、

知名专家、学者为学生小记者上课，在课堂之外，学生小记

者还将有机会与老师们进行面对面交流； 

（三）学生记者的稿件、图片、视频作品，将优先在《中

国新闻网·福建》刊发；  

（四）学生记者将优先参加“学生记者团”组织的征文比

赛、校园新闻比赛等；获奖学生记者将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励，

并向学生所在学校寄送喜报； 

（五）优先参加本报的冬、夏季训练营以及本报组织的

其他各种活动； 

（六）参加年度优秀小记者、季度优秀校园通讯员评选

活动，获奖者可获得主办单位颁发的荣誉证书予以奖励，同

时向学生所在学校寄送喜报；优秀学生记者还可申请假期跟

随中新社记者实习； 

八、其它相关事宜 

（一）全校报名学生达到 30 人，即可单设学生记者站，

由主办单位统一发给牌匾。 

（二）学生记者日常活动的管理由学校指定老师负责，

中国新闻社记者联系开展活动事宜，并派记者进行采访指导，

安排稿件刊发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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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泉州海丝申报世界文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遗产工作小组办公室 

中国新闻社泉州支社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政府办、市委宣传部、市海丝办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18 日印发 

 


